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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贝瑞基因”）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所审议案。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拟参股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共同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基因测序和精准医疗全产业链上的优质项目具有广阔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发

展前景，但开展该业务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全面的投资安排规划及丰富的投资

运作经验。本次交易是贝瑞基因通过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降低投资风险，加快

其在基因测序和精准医疗全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的尝试。本次交易不会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拟参股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共同成立产业投资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拟参股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共同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仅可以使公司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能力和资源等优势，适

时投资于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优质项目，还可以根据被投项目的具体发展情况选

择适时退出或行使优先收购权。贝瑞基因预计将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享受基金未

来的收益，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参与本次交易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

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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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拟参股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共同成立产业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能够使福建贝瑞和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管理”）

进一步满足银行对固定资产借款放款的要求，使健康管理更快获得用于“贝瑞基

因数字生命产业园医疗及商业配套”一期商业开发项目的建设资金，有效保障项

目建设进度、稳健发展；同时，公司能够掌握健康管理的财务状况并控制其经营

决策，可以有效控制和防范本次担保的风险；健康管理的股东福州汉兴景和投资

有限公司已按照股权比例为本次固定资产借款提供了同比例担保。 

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违规担保和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王秀萍、李广超、梁子才 

2019 年 7 月 4 日 


